
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 2021 年 4 月 7 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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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中
宁县园
湾水泥
灰岩矿
采矿项
目

中宁县
大战场
镇南

16km处

宁夏
中宁
赛马
水泥
有限
公司

宁夏
北国
润清
生态
环境
咨询
有限
公司

项目开采规模为
200.00万 t/a。项目
主要由主体工程、辅
助工程、公用工程、
储运工程及环保工
程组成。规划采矿区

总占地面积
0.5339km2，南北长
约 1.20km，东西宽
约 0.50km。本项目
总投资 5201.80万
元，实际环保投资
538.6万元，占总投

资的 10.35%。

（一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矿山开采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“矿产资

源开发利用方案”设计的开采技术要求进行，杜绝矿山企业乱占滥用土

地资源现象，严禁越层越界滥采乱挖，采肥弃瘦，采易弃难的不合理

现象。严格按照“边开采边治理”的原则，根据矿山开采顺序，及时对

已破坏的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；在矿区范围边界采用埋桩拉网的方

式，防止越界开采；采坑的边坡要经常检查，防止引发地质灾害造成

更多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和土地破坏。

（二）大气环境保护措施。项目采取露天开采方式，在凿岩钻孔

过程中采用湿法作业（多功能抑尘车），选用除尘方式为干式捕尘的潜

孔钻机，可有效抑制粉尘产生；爆破采用合理的炮孔网度、微差爆破

以及空气间隔装药，减少粉尘产生量，在爆破前对采场洒水抑尘，充

分湿润可以使粉尘排放量降低至 70%，同时将水袋放置在炮孔外部表

面，爆破同时水袋破裂，化为微细水滴捕尘集尘；汽车运输过程中，

对车辆采取篷布遮盖、限制超载措施，同时对矿区道路每日洒水 4次，

可抑尘约 70%；矿石装卸过程中对装卸作业面采取喷淋降尘措施，降

低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；表土临时堆场扬尘通过喷水降尘，表土堆

场种草和树苗，加盖篷布，降尘效率达 80%，在堆场边缘堆放土袋挡

墙，设置雨水沟和雨水收集沉淀池，堆体表面采取篷布遮盖措施。

（三）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。项目运营期车辆轮胎冲洗废水经沉



淀池（12m3）沉淀后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；道路降尘用水、采场降尘用

水、爆破降尘用水自然蒸发，不外排；员工生活污水经 WSZ 型地埋

式二级生化污水处理设施（处理工艺：机械格栅、调节池、厌氧池、

接触好氧池、多介质过滤器、消毒加药器；处理规模：10m3/h）处理

后用于办公生活区绿化。项目运营期废水均得到有效处理，不外排。

露天采场排水在采矿场+1555m 清扫平台上设置截水沟，将大气降水

汇集后自流排至采矿场沟谷下口的汇水急流槽，向下排放至峡峡沟（天

然冲沟）。为满足排水需要，主运矿道路内侧设置深 47cm，底宽 40cm
的梯形道路边沟，道路外侧设置土石堤。

（四）声环境保护措施

本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源为钻孔、爆破、装卸及运输过程中产生

的噪声，噪声防治原则是：先降低声源，再从传播途径上减小噪声。

具体措施如下：

⑴源头控制。项目在选用和购买设备时，优先选用生产效率高且

性能好、节能的先进设备，噪声产生源强小。

⑵合理布局。将噪声源强较高的设备布置在远离厂区边界的位置

并远离办公区生活区，加大噪声的衰减距离，并采取相应的防噪降噪

措施。

⑶对强噪声设备安装隔音、减震等措施。

⑷尽量控制爆破次数和爆破时间，采用确定合理的穿孔爆破参数，

限定作业时段及作业方式并给作业人员佩带耳塞加以控制，尽量减少

爆破声对人和周围环境的影响。

本项目仅白天生产，项目运营期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

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中的 3类标准要求，周围 1.5km范围内

无常住居民，因此，项目运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



及废机油等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，废机油暂

存在危废暂存间，防渗层为至少 1m厚粘土层（渗透系数≤10-7cm/s），
定期交于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。

（六）闭矿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矿山闭坑后应及时矿坑土地复

垦及矿区场地地面生态恢复措施，如：采取表土充填采空区等闲置场

地迹地恢复、种植植物、复垦等生态恢复措施，使破坏土地复垦（绿

化）率最终达到 85%以上。对矿区废弃地应采取最合理的方式进行废

弃地复垦或绿化；采用生物工程进行废弃地复垦时，应对土壤重构、

地形、景观进行优化设计，选择适合当地的物种、配置及种植方式。


